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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网约车法律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ＺＤＩＸＭ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作为步入共享经济发展时代的产物，网约车在我国得到了飞速发展。然而，法律在应对网
约车交通事故民事责任分配原则规定上的缺位，导致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专车”
模式与“快车”模式作为主要的网约车经营模式，基于“运行支配、运行利益”的认定标准，网约车平台
公司已成为真正的交通运输服务提供商（即机动车保有人）。网约车平台公司在网约车管理中具有较
为充分的风险控制能力，包括审查司机营运资质，培训、提升司机营运能力，异常情形快速发现、处置。
对应“专车”模式、“快车”模式，可将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劳动关系、新型劳动关
系。因网约车司机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乘客（消费者）遭受损害的，平台公司均是第一责任人，平台
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司机追偿。若因第三人行为造成交通事故侵害乘客（消
费者）权益，平台公司需承担补充责任，该补充责任的实质是“按份责任＋补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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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缘起

近年来，共享经济以日新月异的网络科学技术为依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网约车平台
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有效提升了出租车服务的供求匹配度和消费者出行效率。网约车平台在
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对传统的行业经济秩序乃至法律秩序都提出了挑战。从当前我国的法律规
范体系来看，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对网约车这一新兴经济形态缺乏针对性和适应性，缺少对
网约车平台和司机之间关系的认定规范，也未对网约车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的分配与承担等问题做
出系统的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修订，以下简称：《网约车
管理办法》）第１６条仅指出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而法院基于调整民事关系规范的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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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排除行政规范僭越的要求，①在民事审判中不得径行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让平台公司承担替代或
连带民事责任。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施行的我国《电子商务法》第３８条第２款仅规定网络平台承担的是
“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具体责任的范围仍付之阙如。如果类推适用我国《民法典》第１１９８条关于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乘客损害
的，网约车平台承担补充责任；当不存在第三人侵权时，网约车平台承担直接的侵权责任。此种网约
车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配置方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理念，是否符合共享经济之实际，值得深思。

民事责任规定的模糊甚至缺失，是导致网约车交通事故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各法院对于相似情
况做出不同判决的根本原因，由此形成的纷繁复杂的裁判规则，已造成严重的“同案不同判”问题。笔
者对《网约车管理办法》施行以来我国各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进行了归纳整
理，发现网约车交通事故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至少存在如下裁判立场。第一，由网约车司机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例如在戴宝元与单甜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网约
车司机未对下车乘客尽注意提醒义务，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第二，由网约车平台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例如在福建优驾驾驶员服务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李建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③河南
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公司和晋磊磊均认可晋磊磊系上诉人员工，故福建优驾驾驶员服务公
司洛阳分公司应承担替代性赔偿责任。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网约车司机与网约
车平台公司谁是真正的交通运输服务提供商，谁属于机动车保有人，如何认定两者之间存在的法律关
系等问题，未能在理论与实践中达成一致意见，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准确地确定网约车交通事故
中民事责任的配置。

目前传统出租车也将网约车平台提供信息服务作为其运营的一种方式，传统出租车司机与其所
属公司或挂靠公司之间已经存在劳动关系、挂靠关系或合作关系，与网约车平台之间缺乏人身依附
性，在提供出行服务时可以不受网约车平台的约束、控制。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是信息
服务关系，与乘客订立出行服务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出租车公司而非平台。当出租车运营中发生交
通事故致消费者损害的，机动车保有人（即机动车一方）应认定为出租车公司而不是网约车平台公司，
这在理论与实务中均无争议。④ 笔者于本文中主要论述“专车”模式、“快车”模式下，网约车交通事故
中的民事责任配置机制，力图以“运行支配、运行利益”理论为基础构建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
关系，从而确定网约车交通事故中平台民事责任的配置。

二、网约车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配置的法理基础

我国《民法典》规定对机动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依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进行责任配
置，该条规定了二元化归责原则，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责任，
机动车一方承担１０％比例范围内的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再叠加相应
过错责任；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责任，则适用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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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９］１４号）第４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
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根据上述规定，法
院在进行民事审判时不得引用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然而，该司法解释第６条规定：“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
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３民终３５３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豫０３民终１２９７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学者程啸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原则上为机动车保有人，即对机动车的运行处于支配地位并享有因该机动车运行
而产生的利益的民事主体。”参见程啸：《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完善》，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一）运行支配、运行利益理论
在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承担时，责任主体的认定标准是以机动车高速行驶给社会带来了难以

控制的危险性所决定的，⑤１９０７年制定的德国《道路交通法》第７条即规定，因利用汽车致人损害或财
物损害，汽车保有人应负赔偿责任，该条规定了汽车保有人应负危险责任。并且德国还设有强制汽车
责任保险，根据德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法》第３条，被害人对保险人有直接请求权。在德国法上机动车
保有人是指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机动车并对机动车具有支配权和运行利益的人。日本借鉴德国法的
规定提出了“运行供用者”的概念，含义与德国的机动车保有人内涵一致，也是以“运行支配”与“运行
利益”作为判定的基准，且运行支配并不限于对运行自身存在现实的、直接的支配，而是只要处于能够
对机动车的运行下达指示、管理、控制的地位即可。⑥ 传统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均认可“运行支
配、运行利益”双重标准理论。⑦

我国目前关于认定“机动车保有人”的主要标准是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理论，这在２００９年的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５０条、第５２条中已有体现。那么，网约车平台和司机，二者谁才是“机动车保有人”？

按照目前国家对于网约车的规制情况，平台不仅负有对于司机的管理义务，而且在网约车运营过程中
有合理监督义务，因此可以认定平台对网约车具有支配力，网约车平台是网约车运营行为事实上的组
织者、主导者、管理者。就运行利益而言，虽然司机从每一个订单中直接获取比平台更大的利益，但是
也无法忽视平台在众多网约车订单中可获得相当的收益。事实上平台公司经营行为的本质是提供运
输服务，而不是软件服务，平台公司的业务收益来源主要是网约车司机运送乘客服务取得的对价。平
台承担责任的原因在于它具有运行支配和收益的特性，所以，平台是“机动车保有人”，平台担当的是
承运人角色。例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⑧网约车驾驶员胡某可以载客运
输，网约车驾驶员的运输行为来自网约车平台的“派单”，网约车平台系“危险开启者”。网约车平台公
司根据消费者对网约车驾驶员的评价“派单”，在“派单”时对网约车驾驶员明确目的地，直接向约乘人
收取费用，将费用的一部分支付给网约车驾驶员，由此，法院认为网约车平台处于“运行支配”地位。

同时，法院认为网约车平台从每一次的行程费用中抽取２０％，可以说明网约车平台享有“运行利益”。

综上，法院认为网约车平台公司应被认定为“机动车一方”，网约车平台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应当与网约
车驾驶员胡某承担连带责任。

（二）平台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成
确定网约车交通事故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分配，主要有如下几点依据。一是报偿理论，即“谁享受

利益，谁更应该承担风险”的原则。二是危险控制理论，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当承担行为致害后

果预见义务和行为致害后果避免义务，⑨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更应该承担责任”的原则。三

是危险分担理论，即网约车交通事故是伴随现代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产生的风险，应当由享受现代文明
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损害。�10 平台作为一个责任承担主体，其赔付能力远远强于司机，由

其承担赔偿责任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纠纷，也可以激励平台更好地管理司机。

第一，平台公司获益的同时应承担与其收益相对应的责任。网约车平台从司机的接单中提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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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于敏：《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与过失相抵》，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５－７８页。

例如，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３条规定：“为自己将机动车供运行之用者，因其运行而侵害他人之生命或身体时，对所生损
害负赔偿责任。但当证明自己或驾驶者就机动车之运行未怠于注意、受害人或驾驶者以外之第三者有故意或过失以及不存在机动
车结构之缺陷或机能之障碍时，不在此限。”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１民终９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屈茂辉：《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载《北方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定的费用，平台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司机的收入分成，而非信息费的支付。私家车司机虽有接单自由，

但其所获收益要与平台分享，两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存在经济性。�11 平台公司通过灵活雇佣的幌子，规
避用工成本，获取广大网约车司机的“隐性劳动”价值，实现集聚资本，达到盈利的目的。同时，平台公
司还获得网约车运营活动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资源，从而进一步获取经济收益。因从事营利性事务而
获得利益者，对于因其危险性经营行为发生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从而内部化其经营行为可能引发的
负外部性。

第二，平台是网约车运营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网约车平台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避免损害发生的
能力。网约车平台公司是“线上缔约，线下履约”的开启者和管理人，“互联网＋”的网约车模式使得平
台具有一定的风险控制能力，平台公司事前能对网约车车辆的适驾性、司机的资质条件进行有效审
查；事中能对司机线上线下一致性进行审查，对所提供的附加服务承担安全性保证，建立异常情形快
速发现、处置机制；事后能对数据备份管理制度进行优化和完善，让平台对消费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也能促使平台加大对风险管控行为的投资，有效减少网约车交通事故的发生。例如，“滴滴出行”

平台从“驾驶时长、车速、加速、转弯、刹车”五个维度监测司机驾驶行为。�12 对于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
问题，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平台公司能以较小的防范成本避免风险的发生，且快捷方便。网约车平
台公司应当规定每位司机每天打开使用网约车软件的工作时间限制，超过规定时间范围上限，即行断
开网约车软件的服务。

第三，平台公司提供网约车服务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相当因果关系（原因力）。

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是行为对损害发生可能性的提升程度是否具有相当性。相当性具有程度的
不同，责任的量应与相当性之程度相适应。�13 平台与司机是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亦应共同防范损害
发生。就避免损害的能力而言，司机直接掌握着方向盘，是否发生交通事故，司机的因素更具有决定
性，这些因素包括司机的技术水平、司机的驾驶风格（平稳或者激进）、司机对交通规则的熟悉程度。

以疲劳驾驶为例，司机是否处于疲劳驾驶状态，司机比平台更清楚。平台多数情况下无法判断司机是
否疲劳而采取有效措施。就此而言，司机自己具有一定避免损害的能力。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在结
构上有“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步骤。第一步“条件关系”采用的是“若无该行为，则无此损害”，即
“若无法则”进行认定。第二步“相当性”的判断模式是：若有该行为，通常会产生该损害。正是因为网
约车平台开启了各种网约车运营模式，乘客基于对网约车平台的信任而下单接受运输服务，如果在网
约车提供运输服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网约车平台提供的服务与乘客受损之间虽然不具有
直接因果关系，但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第四，损害分散与保险制度。从事危险事务者，一般具有较强的负担损害赔偿的能力。相对于网
约车司机而言，平台公司相对具有较强的负担损害赔偿的能力，对于购买商业保险能进行更加理性的
考量。显然，法律对于网约车司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应当优先于对平台公司的保护。此种论
点认为企业主体可借价格机制将风险转移给消费者承担。由平台承担相应责任，那么网约车的风险
可以集中到平台，而平台公司完全可通过价格机制（服务收费的定价、费用的抽成比例）将风险转移给
消费者、网约车司机承担，实现风险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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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涂永前：《应对灵活用工的劳动法制度重构》，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共享经济：从起步期向成长期加速转型》，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第１５版。

参见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三、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法律关系的厘清

网约车按照具体运营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即“专车”模式和“快车”模式。“顺风车”不同于网
约车，其是以分摊油费路费为目的的民间互助互惠行为（当然司机完全也可能以营利目的来开展“顺
风车”业务）。�14 严格意义上说，“顺风车”不属于《网约车管理办法》第２条所界定的网约车范围，故笔
者于本文中不做讨论。下面笔者将探讨“专车”模式、“快车”模式之下网约车平台和司机之间的用工
关系性质。在网约车交通事故民事案件中，虽然当事人普遍将平台公司列为被告，但法院在许多情形
下却将平台公司视为我国《民法典》第９６１条规定的中介合同中的“中介人”角色，除举证责任因素，并
未确定平台公司用工主体的身份，也未继而对之进行归责，实质上间接否认了运输服务合同中网约车
平台的承运人责任。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认定事故责任，而交警
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仅载明直接参与事故的行为人，交通事故中的雇主责任、挂靠责任以及其他责任则
是在交通事故案件起诉至法院后，由法院审理查明行为人和其雇主、被挂靠方等之间的关系，并根据
查明的事实判决。因此只有当法院审理查明网约车平台和司机之间的用工关系等基础事实后，才能
判决网约车平台承担责任。

（一）平台公司与司机法律地位的认定
目前，网约车司机到底是雇员还是平台内经营者尚有争论。�15 在Ｂｅｒｗｉｃｋ　ｖ．Ｕ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案中，加利福尼亚州劳工标准执法处承认一位前“优步”（Ｕｂｅｒ）司机具有雇员身份。�16 ２０２０年１
月１日生效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零工经济法》，要求企业必须将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的零工劳动者
作为正式雇员对待。�17网约车公司自称是连接司机和乘客的技术平台，司机在法律上应该为平台内经
营者。�18在法律文件和诉讼程序中，Ｕｂｅｒ认为自己是一家技术公司，创造了一个连接乘客和司机的市
场，它声称对司机的行为或过错不承担任何责任，司机作为平台内经营者直接与乘客建立承运合同关
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依托平台的工作者实际上似乎处于雇员与平台内经营者两种身份之间的灰
色地带。�19 乘客可能会对司机产生各种各样的投诉，包括路线选择不佳、车辆状况不满意等，但 Ｕｂｅｒ
表示乘客必须针对司机而不是公司提出法律索赔。与此同时，Ｕｂｅｒ宣传其提供“您可以信任的旅
程”，包括司机背景调查、司机评级、保险和全天候支持，因此 Ｕｂｅｒ承担乘客期望有关司机安全性和
可靠性的保证。�20 网约车司机能否被认定为平台内经营者很关键，如果认为司机是平台的雇员，平台
作为雇主需承担替代责任；如果认为司机是平台内经营者，司机对乘客的人身、财产损失直接承担赔
偿责任，平台只需承担中介人的责任。经营者界定除了应该把握营利性的主要特征，还需考虑行为主
体的独立性。经营者是独立从事经营行为的商主体，与法律概念上的劳动者存在着本质区别。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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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我国《民法典》第１１９３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
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笔者认为在“顺风车”模式下，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机与乘客之间构成运
输承揽关系。约乘人与“顺风车”车主之间为运输合同关系，约乘人可以根据运输合同向“顺风车”车主主张权利，网约车平台作为
定作人与“顺风车”车主成立承揽关系，作为定作人的网约车平台若有过错，则承担选任过错责任。

Ｃｈａｄ　Ｇ．Ｋｕｎｓｍａｎ，Ｒｉｄ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ｒｉｖｅ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２６Ｓ．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Ｌ．Ｊ．１３７（２０１６）．
Ｂｅｒｗｉｃｋ　ｖ．Ｕ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ＣＧＣ－１５－５４６３７８．（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Ｊｕｎｅ　３．２０１５）．
参见涂永前、王倩云：《零工经济崛起与零工劳动者权益保护：来自美国〈加州零工经济法〉的启示》，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Ｋｅｙａｗｎ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Ｔｈｅ　Ｕｂｅｒ　Ｌｏｏｐｈｏｌｅ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Ｓｕｒｇ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Ｌａｗ，２０１９，２６（１）：３５－６３．
［美］赛思·Ｄ．哈瑞斯：《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ｄ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ｂｂｅｙ　Ｓｔｅｍｌ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５６，ｎｏ．１（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９）：１４７．



车”模式与“快车”模式中网约车司机并不以承揽人身份从事客运服务，而是以平台名义从事运输服
务。平台公司既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也是网约车交易的开启一方并能从中获得较大收益，且在一定程
度上能控制司机的运营服务行为。我国《电子商务法》第９条第３款规定：“本法所称平台内经营者，

是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因此，乘客是与平台公司缔约，而
不是与司机缔约，网约车司机不是平台内经营者。

（二）“劳动关系”或“新型劳动关系”的确认
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因涉及乘客的利益等多方情况，法院往往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或雇佣

关系。雇佣关系、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用工主体有无主体资格、提供劳动（劳务）一
方是否符合法定年龄及是否存在长期稳定、交付的合同标的。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多数情
况符合主体资格及长期稳定的特点。依据《网约车管理办法》之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需取得相应《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网约车驾
驶员须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方可开展相关业务。同时雇佣关系和劳务关系的标的均
是劳务，而网约车司机需完成平台指令的将乘客送至约定地点这一工作成果，非仅完成驾驶这一劳务
本身的给付，即符合劳动关系本质，但裁判文书中反映出“判定存在劳务关系而未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的情形较多。�21

现行法上的劳动关系判断标准不能完全适应网约车用工的实际情形，必须在现有法律规定基础
上引入新的判断因素。�22 若将网约车司机认定为劳动者，享受劳动者的全部福利与待遇，网约车平台
将承担税费、保险等额外负担，巨大的成本对于轻资产运行的平台公司来说是毁灭性灾难。�23 按照司
机是兼职还是专职工作，可将司机分为非全日制网约车司机和全日制网约车司机。非全日制网约车
司机是指劳动者在已经与一个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又与网约车平台建立非正式用
工关系的情况，非全日制网约车司机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５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３０
小时。全日制网约车司机是指劳动者只与一个或多个网约车平台建立用工关系的情况。全日制网约
车司机又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有的网约车平台要求司机只能接入自己的平台，不能同时接
入别的网约车平台，明确规定了司机的工作时间、劳动报酬、考核方法等，并且为司机缴纳了社会保
险，这种用工方式无疑属于劳动关系。第二种，有的网约车平台虽然也要求司机只能接入自己的平
台，但并未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并未规定具体的工作时间，司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工作时间，平
台根据为司机提供的订单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第三种，网约车司机可自行决定接入几个平台，且往
往不是与各个平台直接签订合同，而是通过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这种用工模式情形比
较复杂，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滴滴”平台以“四方协议”的方式隔离
平台与司机之间的用工关系，所谓“四方协议”，即网约车平台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以及
驾驶员四方主体签署规范彼此权利义务的协议，由该四方协议确定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四方协议”通
常是以网约车平台为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劳务派遣公司提供驾驶劳务关系、私家车辆挂靠汽车租赁
公司而形成的多元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四方协议”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私家车主＋
私家车”模式、“租赁公司车辆＋劳务公司派遣司机”模式、“平台自有车辆＋劳务公司派遣司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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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０１民终６３３３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浙０２民终５３５号民事判决
书。

Ｖａｌｅｒｉｏ　Ｄ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ｔ，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ｒｋ，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ｃ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ｇ－ｅｃｏｎｏ－
ｍｙ"，Ｃｏｍｐ．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ｐｏ’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３７：４１７－５０６．
Ｈａｓｍｉｋ　Ｐｅｔｒｏｓｉａｎ，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ｉ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４１：８７－１０５．



然而，实际上“滴滴”平台对用工进行全程控制和管理。这种情形应确认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存在新型
劳动关系。网约车司机需要遵循网约车平台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范。司机需根据平台的指示提
供运送乘客从起点至目的地的劳动成果，而非提供劳务本身，司机不可以自己拉客或定价，否则会受

到平台处罚。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前提下，用人单位才可以限
制劳动者兼职就业。若企业与不符合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签订多平台就业限制条款，涉嫌违反我

国《劳动合同法》，系无效条款。�24

我国《劳动合同法》目前保护的劳动关系主要有从属性极强的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关系、非全日制

用工关系这几种。“互联网＋”时代下的劳动关系体现出多元化与灵活性的特征，从属性趋于弱化。�25

增加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是有必要的，在平台经营者与司机两者的博弈中，平台更为强势，而司机往

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以网约车为代表的“网约工”处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和劳务关系中的劳务者
之间，对于这种中间类型的新型劳动关系应当采取适当的保护方式。网约车平台和司机的劳动关系

与传统形式下具有较强人身、经济从属性的劳动关系不同，司机和网约车平台之间是依附性的新型劳
动关系。司机的载客运营必须依附于平台才能进行，但这种司机自主接单，工作时间灵活，许多网约

车司机已有一份全日制工作，业余时间从事非全日制的客运服务，平台从中收取一定提成的劳动模
式，使司机对平台的人身和经济从属性弱化。

表１　网约车不同经营模式及用工关系认定

根据平台对司机的管理及收入抽成、全职兼职等要素构建“劳动关系”与“新型劳动关系”相结合
的用工关系。社保缴费标准以收入为基准，可行的方式是平台仅需承担与兼职劳动时段收入相匹配

的缴费额度，根据劳动者在各用人单位取得的收入缴纳社保，减少平台用工成本。�26 近日，英国最高
法院裁定Ｕｂｅｒ司机为雇工。法官指责Ｕｂｅｒ要求其司机签署存在争议的合同，称这些合同“可以视

为阻碍司机主张适用法律赋予雇工权利的障碍物。”裁决称，从司机登录 Ｕｂｅｒ应用到退出应用这段
时间内，优步必须将司机视为雇工。雇工比自雇人士权利多，但比企业正式员工权利少，例如后者有

权获得产假工资，反对不公平解雇等。�27 笔者建议，对共享经济下出现的网约车司机等自治型劳动
者，应在劳动法中明确为“类劳动者”的法律主体地位，适用低于一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标准。对此，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８条强调了平台企业
应当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但对工伤保险及失业保险没有明确规定。《意见》第

９条要求平台企业必须参加职业伤害保险保障试点，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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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２０２１］５６号）第４条规定：“落实公平就业制度，消除就业歧视。

企业招用劳动者不得违法设置性别、民族、年龄等歧视性条件，不得以缴纳保证金、押金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不得违法
限制劳动者在多平台就业。”

参见魏益华、谭建萍：《互联网经济中新型劳动关系的风险防范》，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钱玉文、张金华：《论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用工关系的司法认定》，载《常州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Ｓｅｅ　ＵＫ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ｒｕｌｅｓ　Ｕｂｅ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ｗｏｒｌｄ／Ｏｆｆ＿ｔｈｅ＿Ｗｉｒｅ／２０２１－０２／

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７２２９２２０．ｈｔｍ，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２１．



业保险，以这类商业保险弥补劳动关系中的工伤保险。《意见》第５条提出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
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第一次明确要求提供正常劳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其报酬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四、网约车交通事故中平台的民事责任配置

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中，交通事故当事人可分为侵权方和被侵权方。可能
的侵权方包括平台、司机、第三人等，可能的被侵权方包括第三人、乘客等。如图１所示，以下笔者主
要从侵权方的角度来分析网约车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的配置。

图１　网约车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的配置

（一）网约车司机行为造成乘客（消费者）损害
网约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如果受害人是约车人（乘客），则约车人（乘客）既可以根据约车合同要求

承运人承担合同责任，也可以根据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要求侵权人赔偿其损失，此时发生违约责任与
侵权责任的竞合。消费者要求网约车平台承担违约责任一般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消费者要求网
约车平台承担侵权责任则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28 根据《网约车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
司而非网约车驾驶员应被认定为承运人，约车人可以依据合同法律关系向平台公司主张权利。网约
车平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需要与乘客之间存在合同约定，因为合同条款是由平台提供的，所以平台公
司经常会约定免责的格式条款，导致乘客索赔缺乏合同依据。因而，乘客（消费者）基于侵权关系主张
网约车平台公司或司机承担侵权责任，可以较为周全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其一，“专车”模式。“专车”由网约车平台自主经营，网约车平台是车辆保有人及承运人，若“专
车”司机在运营过程中对乘客或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伤害，网约车平台作为用人单位（车辆保有人）

应当根据我国《民法典》第１１９１条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对于乘客和受害第
三者而言，在“专车”模式下，平台作为用人单位承担替代性赔偿责任。例如，在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首约公司）、刘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
尹开春由鑫大公司选任雇请，但其系按照首约公司的指派从事相应的接单工作，首约公司按照一定比
例从尹开春的每笔劳动报酬中收取管理费，且合同中约定应由鑫大公司向首约公司缴纳的租金亦是
直接来源于尹开春的劳动所得，因此，首约公司是实际的用人单位。�29 该案所涉的交通事故发生时，

尹开春正在从事首约公司指派的工作，应属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首约公司承担。依据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书，如司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情形下，由于司机是直接侵权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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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我国《民法典》第９９６条规定的损害对方人格权是指侵害民事主体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并
不包括对民事主体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损害。在网约车交通事故中，侵权方是对乘客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财产权造成
损害，故不能适用我国《民法典》第９９６条的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鄂０１民终１０５６２号民事判决书。



明显的主观过错，司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赋予网约车平台在承担赔偿责
任后对网约车司机的追偿权。

其二，“快车”模式。“快车”司机多为私家车主（即“私家车主＋私家车”模式）。在涉及网约车平
台与驾驶员之间用工关系的案例中，有不少法院就认定网约车平台和驾驶员之间构成我国《民法典》

第１１９２条规定的劳务关系。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书中认为，首先，程可盛接受平台
发送的派车指令为乘客提供运送服务；平台在收到乘客支付的车费，扣除相关费用后将部分费用支付
给司机。其次，程可盛的驾驶行为受到滴滴出行公司的监管和制约，平台与程可盛之间实际形成了雇
佣关系。�30 这种雇佣关系就是笔者于本文中论述的新型劳动关系。因此，在“快车”模式下，平台亦是
第一责任人，平台在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司机追偿。部分城市制定的网约
车实施细则规定了平台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例如《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
（２０１６年）第１４条明确规定，“网约车运营服务中发生安全事故，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对乘客的损失
承担先行赔偿责任”。这实际是在肯定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新型劳动关系的基
础上，对相关法律规定在网约车领域的具体适用予以明确化。平台公司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某种意义
上就是无过错责任，也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当然，平台公司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者
追偿。

（二）网约车司机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
如果受害人不是网约车的乘客（消费者）而是其他被侵权人，则该被侵权人可能是与网约车发生

交通事故的对方车辆的驾驶员、普通乘客等，对方车辆的驾驶员、普通乘客对于网约车平台来说都不
是合同相对人，无法依据合同关系主张自己的损失，但是可以依据我国《民法典》和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在“专车”与“快车”模式下，平台同样要对网约车司机的行为承担替
代责任，如果网约车司机（平台）作为侵权方（机动车保有人）没有过错，平台应当承担全部损失１０％
比例的无过错责任；如果网约车司机（平台）有过错，平台还需再叠加相应比例的过错责任。例如，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司机韩治国违法停车与乘客舒领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行为，共
同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第三人死亡后果，驾驶人与乘车人均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构成
共同过失的过错，二人的共同过错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应当对共同侵权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
任。先锋智道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应当与韩治国、舒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网约车司机行为造成
乘客损害情形相比，此等情形中由于案件当事人包括平台、司机、乘客、第三人，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出
于更好保护受害者权益，较为便捷地处理好案件的目的，上述案例中法院一次性判决让平台与司机、

乘客对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1 同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滴滴公司在运输
过程中的性质已远超居间商的定位，滴滴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运营商应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应就司机
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司机钱晨在案涉交通事故中负事故主要责任，且存在逃逸行为，应认为存在重大
过失，故钱晨应与滴滴公司对夏永良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32 然而，笔者认为，此类案件的法理逻辑
仍然是平台对司机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平台与乘客对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平台承担责
任后再向有过错的司机追偿。当然，在最终平台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上，司机造成乘客受损与造成第
三人受损实质上是一样的。

（三）第三人直接侵害乘客（消费者）

行政规制性规范可以对侵权责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网约车平台公司违反《网约车管理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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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民再１３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京０１民终７２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０１民终７７７号民事判决书。



１７条、第１８条的规定，不符合行政监管要求，没有尽到相应监管职责和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
的行政责任，同时因未达到该条款设定的保障乘客安全的标准，可以作为推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存在主
观过错的依据。�33 因此，平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可以根据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予以判定：违反
了有关行政性法律规范的要求，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同时可推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具有过错，应依法承
担相应侵权民事责任。

在第三人直接侵权情形中，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划分为承担按份赔偿责任和补充赔偿责
任两种情况。平台的按份赔偿责任应该如此确定。首先，按份责任。直接侵权人与平台无意思联络
下产生共同侵权造成损害的，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侵权责任，即网约车平台“承担过错范围内相应
的责任”，此种过错以网约车平台若积极作为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损害发生程度作为判断依据。并且，

网约车平台的义务应限于合理限度范围内，与其管理与控制能力相适应。其次，按份补充责任。为了
体现出网约车平台承担责任的补充性，应当明确网约车平台在直接侵权人造成损失范围内承担的责
任比例不应当超过５０％。�34按份责任意味着平台公司与第三人各自承担各自的份额，平台公司承担相
应份额责任后不能向第三人追偿。就平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言，第一，第三人对乘客的损失承担完
全的损害赔偿，而网约车平台承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应补充责任；第二，只有在直接侵权人无
法全部承担或者无法确定直接责任人的情况下，才将安全保障义务人顺位提前，承担平台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平台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在代为赔付后，可以向直接侵权人进行追偿，

追偿的范围应为网约车平台实际对乘客承担的责任。
（四）第三人直接侵害司机
因第三人行为造成司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当然，司机作为网约车

平台公司的员工（包含劳动关系和新型劳动关系两种情况），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
进行赔偿，如果网约车平台公司未购买工伤保险的，则应由平台公司承担等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付责
任。《意见》明确平台企业至少要为司机购买职业伤害保险，以这类商业保险弥补劳动关系中的工伤
保险。如果损害的发生既存在第三人之过错又存在网约车司机之过错，还有乘客（消费者）的过错（如
乘客不在规定地点下车等），责任的承担仍然是依据过错程度加以区分，内部责任分担皆有可适用的
规则。

五、结　语

只有明确不同模式下平台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才能正确适
用法律，从而保护新兴的“网约工”即驾驶员群体的合法利益，保障网约车消费者（乘客）的权利。目前
许多乘客通过聚合打车平台（如高德地图、美团等）叫车，但由于聚合平台本身不需要取得许可，只是
将客流分发到各个平台公司，然后再由平台公司发单至驾驶员。聚合平台作为提供客流的机构，应该
只承担其软件的安全运行责任，对乘客和受害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仍由与其合作的平台公司承担。

通过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行合理配置，可使平台责任予以明确化，倒逼平台公司充
分利用其风险控制优势，主动健全自律监管和行业规制等私人规制方式，从而减少网约车交通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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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２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有同样的义务。”负有同样的义务是指法律后果与第１款
之规定相同，同样要承担侵权责任。德国民法典所称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包括行政法规范。通过该转致条款，行政责任与侵权
责任法得以接轨。行政责任与侵权责任同时分别发生，行政法规与侵权法规范两者具有协同规范的可能，但司法机关仍有必要在
侵权法领域中做出自己的独立评价。

参见王道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保责任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发生。虽然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被告时，其常以市场行为的风险自担和私法意思自治原理进行抗辩，

但此种抗辩本质是使私法自治原则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经济主体欺压弱者或推卸其社会责任的借
口。权利行使和契约自由应受“契约正义”的限制，否则网约车驾驶员、消费者不仅不能享有真正的契
约自由，而且常须接受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行政规制与侵权责任规制的有机融合能有效解决“市场失
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并能有效保障网约车约乘人（消费者）的安全。总之，网约车发生交通
事故后，要根据网约车运行的实际状况确定网约车平台、司机、第三人等交通事故当事人各自应承担
的民事责任。

（责任编辑：江　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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